
信息披露

2023/1/16

星期一

B006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690� � �证券简称：纳微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3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

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279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

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苏州纳

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报告》，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将书面回复材料报送上交所。

根据项目进展和审核要求，公司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

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能否通过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

册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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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章锦福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25,33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1.50%。 本次解质股份1,105,000股，本次

股份解质后，章锦福先生无质押股份。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章锦福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质押股

票解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1.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章锦福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105,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7%

解除质押时间 2023年1月11日

持股数量 25,339,401股

持股比例 1.5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0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章锦福先生根据个人资金情况， 于2023年1月11日将已质押的1,105,000股股票提

前办理了解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二、上市公司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章锦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339,4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 本

次股份解质押后，章锦福先生不存在质押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121,311,91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16%，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5,000,

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8.85%，占公司总股本2.07%。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73� �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3-001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01,000股， 限售期为自广东希荻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荻微”或“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31,762,049股，限售期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3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12月14日下发《关

于同意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93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01万股，并于2022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0,001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68,899,235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31,110,76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含战略配售股），限售期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01,000股，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

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31,762,04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7名，限

售股数量共计135,763,04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3.50%，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

售股将于2023年1月30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40,001万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68,899,2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1,110,765股。

（二）2022年3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

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希荻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第一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38人，行权股票数量为1,480,270股，自行权日起三年后可上市

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5年3月16日。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额由400,010,000�股

变更为401,490,270股。

（三）2022年7月1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

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希荻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38人，行权股票数量为3,044,935股，自行权日起三年后可上市

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5年7月9日。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额由401,490,270股变

更为404,535,205股。

（四）2022年9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

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三次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希荻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第三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为18人，行权股票数量为771,809股，自行权日起三年后可上市流

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5年9月27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额由404,535,205股变

更为405,307,014股。

除上述股本变化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司已作出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

请作出审核决定期间（上述期间统称为‘锁定期’ ），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

诺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

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

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

（二）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重庆唯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司已作出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

请作出审核决定期间（上述期间统称为‘锁定期’ ），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

诺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

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第一项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

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如符合减持条件，本企业自

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减持价格：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不包括本企业在发行人A股发行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发行人A股股票）。如

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

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减持期限和信息披露：若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届时有效的规则提前披

露减持计划，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6个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

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

外）。 ”

（三）公司自然人股东叶芳丽、王珏、楼肖斌、辜德雄、李宗昊、龙海军、曾杰英、闵艳

玲、李小虎、李伟华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司已

作出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请作出审

核决定期间，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

（四）公司机构股东佛山鹏信熙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青杉投资有

限公司、深圳市科宇盛达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航承贸易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

司已作出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请作

出审核决定期间，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

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

（五） 公司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民生证券－招商银行－民生证券希荻微战略配售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

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

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

东承诺。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5,763,04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3.50%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01,000股，限售期为12个月。公司确认，

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31,762,049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3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重庆唯纯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37,878,116 9.35% 37,878,116 0

2

西藏青杉投资有限公

司

10,337,444 2.55% 10,337,444 0

3

广州航承贸易有限公

司

4,300,046 1.06% 4,300,046 0

4

深圳市科宇盛达科技

有限公司

3,795,650 0.94% 3,795,650 0

5

佛山鹏信熙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760,999 0.68% 2,760,999 0

6 楼肖斌 6,590,511 1.63% 6,590,511 0

7 王珏 6,191,618 1.53% 6,191,618 0

8 辜德雄 4,098,783 1.01% 4,098,783 0

9 叶芳丽 4,349,742 1.07% 4,349,742 0

10 曾杰英 1,447,094 0.36% 1,447,094 0

11 李小虎 579,168 0.14% 579,168 0

12 李宗昊 1,656,599 0.41% 1,656,599 0

13 李伟华 1,656,599 0.41% 1,656,599 0

14 龙海军 1,525,280 0.38% 1,525,280 0

15 闵艳玲 1,159,619 0.29% 1,159,619 0

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

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434,781 10.72% 43,434,781 0

17

民生证券－招商银

行－民生证券希荻微

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4,001,000 0.99% 4,001,000 0

合计 135,763,049 33.50% 135,763,049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2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31,762,049 12

2 战略配售股 4,001,000 12

合计 135,763,049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57� � � �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0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4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

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

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和《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 ）、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以下

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2、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14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公司监

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 《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含实际控制人之女暨外籍员工XINER� WU

女士，公司将其纳入本激励计划的原因在于：该名外籍员工任公司总裁助理，主要负责公

司国际业务，并协助公司总裁管理海外子公司及工程工具事业部。 公司境外业务占比一

半，该员工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吴何洪先生，吴何洪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裁，作为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在公司

的战略规划、经营管理等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公司将其纳入本激励计划有助

于促进公司核心人员的稳定性和积极性，从而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

因此， 本次激励计划将吴何洪先生及其女儿XINER� WU女士作为激励对象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

性。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月16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2023年1月19日至

2023年1月20日因港股通非交易日暂停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提示性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规定及

港股通非交易日安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因2023年1

月19日、2023年1月20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将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于2023

年1月30日恢复办理上述业务，适用基金列表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

1．各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港股通非交易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提示，各基金如因其他

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

的，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若港股通非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881�

8088）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暂停原因

159788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中国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通100ETF

2023年1月

19日、2023

年1月20日

为 港 股 通

非交易日

161131 易方达科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方达科润LOF

501203 易方达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易基未来

513070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K消费50

513090 易方达中证香港证券投资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证券

513200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医药

513320 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K新经济

517010 易方达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GS500E

517030 易方达中证沪港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GS300

517330 易方达中证长江保护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长江保护

005583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5827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5875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6533 易方达科融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7346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7548 易方达ESG责任投资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008283 易方达金融行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008286 易方达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9049 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009215 易方达瑞川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09216 易方达瑞川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09265 易方达消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9341 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009689 易方达瑞锦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09690 易方达瑞锦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09808 易方达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10013 易方达信息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010115 易方达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412 易方达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196 易方达核心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197 易方达核心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198 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849 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387 易方达医药生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388 易方达医药生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389 易方达科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390 易方达科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391 易方达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392 易方达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736 易方达沪深300指数精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737 易方达沪深300指数精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0839 易方达瑞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0840 易方达瑞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086 易方达瑞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087 易方达瑞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300 易方达智造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301 易方达智造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649 易方达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650 易方达逆向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777 易方达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778 易方达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822 易方达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823 易方达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847 易方达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848 易方达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891 易方达先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892 易方达先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1893 易方达长期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1894 易方达长期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2008 易方达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2009 易方达稳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2075 易方达稳健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2076 易方达稳健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2080 易方达中证5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2081 易方达中证5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2175 易方达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2176 易方达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2301 易方达核心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012346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2347 易方达港股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3774 易方达趋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3775 易方达趋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4139 易方达高质量增长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4140 易方达高质量增长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4727 易方达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4728 易方达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016498 易方达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

016499 易方达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份额 --

110011 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在非直销销售机构暂停大额申购及

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11005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

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A 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53 11005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4,500,000.00 4,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4,500,000.00 4,500,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决定自2023年1月19日起暂停易方达安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

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45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

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450万元（不含），则45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450万元（不含）金额

的部分将确认失败；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450万元

（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450万元（不含），则

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

超过45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450万元（含）的限

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在非直销销售机构暂停大额申购及

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6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A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C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F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62 006663 00666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决定自2023年1月19日起暂停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 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和F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5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

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则150

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50万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

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F类基金份额

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

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超过15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

金额确认失败。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50万

元（含）的限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

额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龙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78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龙宝货币A 易方达龙宝货币B 易方达龙宝货币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789 000790 00509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 -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23年1月19日起暂停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

额在全部销售机构（网商银行除外）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机构客户仍需遵循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原有的大额申购、大额

转换转入业务限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

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则5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500万元（不含）金

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500万

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

基金份额不超过50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3）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仍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暂停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本公司直销中心恢复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但

如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和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份额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 （不含），本

基金有权根据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全部或部分拒绝该类申请。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

额、C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调

整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限制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龙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78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龙宝货币A 易方达龙宝货币B 易方达龙宝货币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789 000790 00509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1000.00 1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1000.00 1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23年1月19日起调整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B类基金份

额和C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限制，具体调整为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民生银行除外）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

金B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000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

金B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00元（不含），则10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00元

（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

超过1000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00元

（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

金份额不超过1000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恢复个人客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对机构客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

入业务限制调整为：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下同）金额不超

过200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不

含），则20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2000万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

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超过2000万元（含）限额

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3）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

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金额不超过1000� 元（含）的限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2023年1月19日至2023年1

月20日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发起式（QDII）

基金主代码 00828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3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赎回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3年1月30日为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所有基金份额类别（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008284，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008285）。

(2)�若港股通或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

告。

(3)�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在非直销

销售机构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

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8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A 易方达天天发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29 00083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1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100,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23年1月19日起暂停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

份额和B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

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

1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

万元（不含），则1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万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

累计申购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0万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

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超过1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

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

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0万元的限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在非直销销售机构暂停

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短债

基金主代码 0129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短债A 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短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933 01293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23年1月19日起暂停易方达稳丰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

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5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

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 （不含）， 则15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 超过150万元

（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

超过15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

（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

金份额不超过15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50万元（含）的限

制，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3年1月19日至2023年1月20日暂停

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3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为港股通非

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赎回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3年1月30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3年1月30日为港股通交易日

注：（1）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与易

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2）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自2022年8月15日起在全部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业务金额限制如下：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不

超过500万元。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或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

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及大

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71

基金管理人名

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2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20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A 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171 00717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25,000,000.00 25,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25,000,000.00 25,000,000.00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23年1月20日起暂停易方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机构客户在全部销售机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

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

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2500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

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2500万元（不含），则250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2500万元（不含）金额

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2500万元

（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2500万元（不含），则

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

超过250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失败。

（2）自2023年1月30日起，本基金取消机构客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

（含转换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2500万元（含）的限制，恢复办

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